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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固地区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现状实证研究

———以 M村和 N村为例

袁 洁，李双奎

( 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女性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标志之一，虽然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都有相关规定保障

女性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但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女性尤其是少数民

族地区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状况仍然不容乐观。通过对西海固穆斯林地区农村女性的实证研

究，从文化程度、传统观念和利益机制等方面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影响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因素，

以此得出结论并提出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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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参与国家和社

会事务的管理、决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文

明社会的标志，如果妇女被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

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

女同男 子 的 平 等，现 在 和 将 来 都 是 不 可 能 实 现

的”［1］。为此，我国相继出台和完善了相关的政策

法规来保障女性的各项政治权利，比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女性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

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条做出了原则

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第十一条具体规定:“国家重视培养和选拔少

数民族女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

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

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

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

作用，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

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也紧

跟时期 的 变 化 要 求 从 各 个 方 面 进 行 补 充 和 完

善［2］。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法规和政策的实施，使

我国妇女在 50 年的时间里达到了西方国家妇女

用了上百年时间实现的参政程度［3］。然而，《2012

年推动中国妇女参政》文件中称: “女性占农村劳

动力 的 65%，但 在 村 委 会 成 员 比 例 中 仅 占

21. 4%，仅有 1% ～2%在决策岗位。”同时，《第十

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地区女代表统计表》显示: 宁夏

回族自治区共有代表 19 人，其中女性代表 3 人，

少数民族女性代表 1 人，较其他民族自治区来看，

宁夏地区的女性代表所占比例最低，少数民族女

性代表有且只有 1 人。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女性尤其是民族地区农

村女性在政治参与问题上只实现了法律上的平

等，而没有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这不仅损害了女性

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妨碍了农村社会健

康有序的发展。因此探析民族地区女性政治参与

现状及存在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西海固是我国

的重点贫困区域，被调查的 M 村离县城 18 公里，



交通便利，村民的职业以务农为主，除种植小麦、

胡麻、玉米外，还种植大麦、小茴香等经济作物，但

经济作物没有固定的销售市场，家庭经济来源主

要依靠建筑业、服务业等打工收入。N 村距离县

城 30 多公里，主要以山地和川地为主，村内道路

崎岖，交通不便。两村都没有集体经济，农作物大

部分用于自家消费，有少量出售，打工收入是家庭

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二元社会

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村庄的留守女性

的数量相对增加，而且在该区域内汉族和回族共

同生活，村民政治活动受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共同

影响，因此研究 M 村和 N 村女性的政治参与更具

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二、调查现状与分析

( 一) 调查现状

M 村村委会基本情况: 本届村委会在 2010 年

11 月选举上任，村支书由党员选举产生，主任和会

计由全民选举产生。选举领导小组和初步候选人

均由村民推选产生，正式候选人由全民投票决定，

实行差额选举，最后张榜公布结果。文盲委托代

写，外出务工人员由亲朋好友代投，每户出一个代

表，代表全家有资格的选民投票。男性选民外出

未归的情况下由女性代为投票。本届选举活动在

村党员活动室进行，共有选民 2 800 人，授权代投

票的 189 人，当场唱票，主任得 2 100 票、会计得了

1 900 票、妇女主任得了 1 800 票，落选的主任候选

人得 1 600 票。现在的村委会成员由村支书、村主

任、会计和 3 个委员( 其中一名为女性) 组成。党

支部成员由党员选举产生，没有交叉任职情况存

在，村委会、村党支部都在 5 间党员活动室内办

公，镇政府给的 5 部电话，均安在党支部、村委会

成员的家里。党支部的主要职能是发展党员( 每

年基本发展 2 名党员) 、创先争优、组织党员理论学

习。村主任主要进行村务管理。村支书和主任职

务补贴 3 600 元 /年，会计 3 200 元 /年。村里的理财

小组和村务公开小组成员相同，主要负责公开小茴

香补贴、救济面粉发放等问题，一年公开两次。

N 村村委会基本情况: 本届村委会在 2009 年

选举上任，村支书由党员选举产生，主任和会计由

全民选举产生。选举领导小组和初步候选人均由

村民推选产生，正式候选人由全民投票决定，实行

差额选举，公开投票但不设置秘密写票处，最后张

榜公布结果。由于部分居住在山里的村民投票不

方便，设立了流动投票箱，投票箱由村民代表保

管，文盲委托代写，外出务工人员由亲朋好友代

投，每户出一个代表，代表全家有资格的选民投

票。男性选民外出未归的情况下由女性代为投

票。现在的村委会成员由村主任、村支书和会计

还有 2 个委员( 其中一名为女性) 组成，全部为党

员。主任 39 岁( 初中) ，支书 42 岁( 初中) ，会计

46 岁( 高中) ，没有交叉任职情况存在，村支书和

主任职 务 补 贴 3 600 元 /年，会 计 3 200 元 /年。

2011 年成立理财小组，主要负责管理低保和扶贫

救济款，至今没有治保委员会。截止 2011 年 11

月全村共有 76 名党员，其中 2 名女性党员，1 名女

性预备党员。

本文主要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女性的政治参

与，学术界对于政治参与的概念界定不一，但基本

都是从参与主体、客体和环境三方面进行阐释。

本文将参考王浦劬《政治学基础》中的定义:“政治

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

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

和政治过程的行为。”［4］ 结合上述概念，笔者将民

族地区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界定为: 以民族地区为

活动范围，以生活在农村的女性为参与主体，该主

体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试图影响各级各

部门决策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本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 120 份，收回 114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106 份，有效率为 88． 3%，在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

全部为该地区的女性。

本文以这 106 份调查问卷为主要分析对象，

选择的女性样本年龄 18 ～ 20 岁的占 13． 2%，20 ～

30 岁的占 18． 9%，30 ～ 40 岁的占 22． 6%，40 ～ 50

岁的占 35． 8%，50 ～ 60 岁的占 1． 9%，60 岁以上的

占 7． 5% ; 文化程度的构成比例为不识字或识很少

字的占 45． 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15． 1%，初中

文化 程 度 的 占 24． 5%，高 中 文 化 程 度 的 占

13. 2%，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1． 9% ; 民族构成比

例为: 汉族 32． 1%，回族 67． 9% ; 政治面貌的构成

比例为中共党员 1． 9%，共青团员 5． 7%，普通群

众 92． 5%，下面将结合这一样本并配合入户访谈

资料对该地区女性的政治参与作简单分析。

( 二) 调查结果分析

1．文化程度与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关系分析

刘少奇说，“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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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方式，只有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经过了相当长

期的培训并大体识字后，才能最后完全地实行这

种选举。从建国至今，我国的经济文化等都有了

跨越式的发展，但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报告数据显示，18 ～ 64 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 8． 8 年，其中城镇女性 10． 1 年，农村女性 7． 1

年［5］。在笔者调查的该民族地区，被调查的女性

60． 4% 处在这一平均水平之下，而且青年女性的

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中老年女性。对 M 村和 N

村女性政治参与的调查表明，农村女性的文化程

度和对参加选举的认识态度有一定的相关性，见

表 1。

从表 1 可见: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

对于“女 性 是 否 应 该 参 加 选 举”的 问 题 中 存 在

18. 8%的否定回答，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对于

这一问题没有选择否定的答案，但是在初高中文

化水平的被调查者中选择不知道答案的人员比例

高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这部分女性存在较明

显的消极倾向。当然这个问题只能反映选民对选

举的意向性态度，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从表

1 反映出来的文化程度与选举态度的相关性不显

著。表 2 则清楚的反映了文化程度对农村女性政

治参与的影响。

表 1 文化程度与女性是否应该参加选举交叉统计表

文化程度
女性是否应该参加选举

是 否 不知道
合计

不识字或识很少的字 38 8 2 48

小学 12 4 0 16

初中 24 0 2 26

高中 12 0 2 14

大专及以上 2 0 0 2

合计 88 12 6 106

表 2 文化程度与参加村委会选举原因的交叉统计表

文化
程度

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原因

干部要求
我参加

我有权利和
义务参加

选出一个
好干部

候选人中
有自己人

候选人请求
我去参加

别人都去，
我也去

家里掌柜
的不在

其他
合计

不识字或识很少的字 36 0 0 8 2 2 0 0 48

小学 12 2 0 2 0 0 0 0 16

初中 12 0 6 2 0 0 4 2 26

高中 2 8 0 0 0 0 4 0 14

大专及以上 0 2 0 0 0 0 0 0 2

合计 62 12 6 12 2 2 8 2 106

在参加村委会选举原因的调查中，不识字或

识很少字的女性中有 75． 0%是在干部的要求下参

加的，16． 7%选择候选人中有自己人，另外 4． 2%

的人因为从众心理而参加选举，没有一个人选择

为了选出一个好干部或选举是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初中文化程度的女性中有 23． 1% 是为了选出

一个好干部而参加的选举。认为自己有权利和义

务参加村委会的选举的人数中，高中以上文化水

平的女性占 83． 3%，在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女性中

没有因为自己人或盲目从众而参加村委会选举

的。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多为被动参

与村委会的选举，自主意识淡薄，而随着文化水平

的提升，女性政治参与的意识逐渐增强，知道主动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义务［6］。以上分析表明在

该地区女性政治选举的积极性与受教育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呈正相关。但是在表 3 和表 4 中，数据

分析出现了和上述表述不一致的现象。

表 3 明显的出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现象，即

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者和小学以下者不愿意参加

村委会干部竞选的人数分别占 100% 和 62． 5%，

而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分别占到 38． 5% 和 14． 3%。

和表 2 的分析结果不同，文化程度最高者和最低

者参加村委会竞选的积极性低于文化程度处于中

间水平者。由于这一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

低，被调查者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少，该数

据对这 一 观 点 的 支 撑 比 较 弱，但 这 一 趋 势 不 容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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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文化程度与如果有机会是否愿意参加村委会

干部竞选的交叉统计表

文化程度

如果有机会是否愿意参加

村委会干部竞选

会 不会 视情况而定

合计

不识字或识很少的字 14 32 2 48

小学 4 8 4 16

初中 14 10 2 26

高中 10 2 2 14

大专及以上 0 2 0 2

合计 42 54 10 106

表 4 文化程度与对村务公开栏的关注

程度的交叉统计表

文化程度

对村务公开栏的关注程度

经常
去看

偶尔
去看

从来不
去看

不认
识字

合计

不识字或识很少的字 0 2 36 10 48

小学 2 4 8 2 16

初中 0 18 6 2 16

高中 0 6 8 0 14

大专及以上 0 0 2 0 2

合计 2 30 60 14 106

表 4 表明: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民主监督流

于形式。村民自治主要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民主”是一个有着

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民主选举是基础，民主

决策是关键，民主管理是举措，民主监督是保障以

上各个环节公平、公开、有序进行的举措。被调查

地区由于受地域和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村委会多

采用宣传栏、黑板报等传统方式进行工作总结和

汇报。在对村务公开栏的关注程度调查中，选择

不去看村务公开栏的不识字或识很少字的女性占

75． 0%，高中学历占到 57． 1%，而 2 个大专以上学

历也回答从来不去看。在问及原因时，被访者的

回答是，“村里公开的内容大多是国家的优惠政策

和普法教育，或者是缴纳医疗保险等事项，我们关

心的最低生活保障名额的确定和救济款发放等类

似问题，基本不经过村代表会议或户代表会议审

议，直接由村委会做主给了他们的关系户，我们不

满意，也只能私底下议论。”由此可以得出村委会

现行体制存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等现象，受

教育程度高者会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女性政治参与的态度与

文化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是建立

在村委会工作的条件之上的。因此，虽然说文化

水平对女性政治参与的态度有着重要影响，但又

不能单纯的以文化水平的高低来判断女性政治参

与的程度。

2．传统观念与农村女性政治参与

通过表 5 可以清楚地看到，被调查者认为现

在村里女干部少的原因，52． 4% 是对自身缺乏信

心，47． 6%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

表 5 村里女性干部少的原因统计表

频率
百分

比

有效

百分比

累积

百分比

有效文化水平低 32 30． 2 38． 1 38． 1

没有这个能力 12 11． 3 14． 3 52． 4

家庭阻力 4 3． 8 4． 8 57． 2

村民认可程度低 8 7． 5 9． 5 66． 7

传统观念 28 26． 6 33． 3 100． 0

合计 84 79． 2 100． 0

缺失系统 22 20． 8

合计 106 100

( 1) 宗教与女性政治参与

M 村和 N 村处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该地区宗

教信仰以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强化着夫权和族权。

《古兰经》中有: “男子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

他们比她们更优越……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

“男人的权利，比她们高一级”等内容，还提到一个

男子可以娶 4 个妻子，可以以女奴为满足，可以休

妻两次，反对妇女做官等等。① 伊斯兰教义起初对

于女性已经有以上严格的规定，后期在东传的过

程中，一方面受到三纲五常和男尊女卑等儒家文

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渗透了一些道教和佛教的

思想行为。所以在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支配下出

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基本是男性的

附庸品，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7］。在调查问题“男

性和 女 性 同 时 参 加 竞 选 时，更 愿 意 选 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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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 的 被 调 查 者 愿 意 选 择 男 性 当 村 干 部，

18. 9%愿意选女性，因为她们认为男性说话可靠，

更值得信任。在“不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原因”时有

超过 30%的女性回答家里“掌柜的”在。问道“村

民会议 要 求 以 户 为 代 表 参 加 时，一 般 谁 会 去?”

66% 的女性回答男性去，因为一方面女性不懂村

里的事，另一方面女性说话没有人愿意听取。传

统的思想使得女性从心理上认为自己不如男性，

从而失去与男性竞争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个案 1:“如果村里的事情和清真寺的事情在

同一天，我们都会去清真寺”，“村里村规民约都是

上级制定的，强制村民执行，而寺里规定的不许打

架、偷盗等，我们都从心底里愿意执行”，“寺里集

资我们都会尽自己所能，积极响应”。从这位被访

者的话语里笔者能清楚地了解到在当地，清真寺

在村民心里的地位明显高于村委会，尤其是女性

对宗教有一种更纯正的信仰。

个案 2: “女的当干部太累了，如果工作做不

好，其他人就会说女的没能力，如果工作做得好，

背后又有人指指点点，说和领导拉关系，这样还不

如自己在家，农闲时间出去打工”。由此可见，封

建思想和传统文化还在深刻的影响着当地女性的

政治参与，不良的外界舆论对女性造成一定的心

理负担，压抑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潜力。

( 2) 宗族与女性政治参与

上述表 1 中有 11． 3%的女性参加村委会选举

的原因是竞选者中有自己人，同时在 2008 年《西

吉县重点难点村换届后的思考》文件中称: “宗族

势力在农村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尤其是在村

级组织弱化的村，宗族势力抬头，并日趋膨胀。除

了将宗族关系作为资源为其支持者争取选票外，

一些村出现了宗族之间的集体竞争行为，并进行

不正当竞争。”处于这种环境之下，常年留在家的

女性成了竞争者争取的资源，如一位女性选民说

的，“都是同村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家让我选

他，我就算心里不愿意，也还得答应”。另一位女

性说，“选举过程中有人给我钱让我选他，有的人

给 50 元，有的给 100 元，谁给的钱多我就选谁”。

所以村委会的竞选最后演绎成拉票行为，失去了

择优上任的选举目的。

综上所述，在传统观念和宗教文化的共同影

响下，该地区的女性长期被禁锢在相对封闭的环

境里，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从而失去了政

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3) 利益机制与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

霍曼斯的价值命题认为: “对个人来说，他的

行动结果越是有价值，他就越有可能去进行这类

行动。反之，其行动结果越是没有价值，或带来惩

罚，他就不可能进行这类行动。”［8］ 从笔者的调查

中这一说法得到进一步证实。

从表 6 可以看出，找村干部反映情况时，如果

关系到自家的切身利益，女性中有 28． 3% 的人愿

意去，如 果 是 他 人 的 事 愿 意 去 反 映 的 人 则 占 到

3. 8%。从中可以看出只有在自己利益面前，无论

是家里的男性还是女性大部分都会维护自己的利

益。26． 4%的人持观望态度，等待其他人去反映，

在问及原因时，一位女性说，“去反映，多数情况下

问题得不到解决，村干部还会觉得自己事情比较

多，我害怕以后村干部给我找茬。”这一回答从侧

面折射出持这种态度的女性也是基于自身利益的

考虑才不愿意去反映情况［9］。另外 18． 9% 的被访

者选择反映也没有用，据被访者所说，“一般反映

情况都得不到解决，时间一长，我们也就习惯了”。

这说明村民对村委会失去了信任，当选民投入时

间和精力选出来的代表不能代表自己的时候，最

后对这种形式产生消极态度。

表 6 找村干部反映情况的现象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如果关系我家切身利益，就会 30 28． 3 28． 3 28． 3

如果是他人的事情，我也去 4 3． 8 3． 8 32． 1

为了村里的事情，我一般都会去 10 9． 4 9． 4 41． 5

不会，一般由我家掌柜的去反映 14 13． 2 13． 2 54． 7

不会，有其他人 28 26． 4 26． 4 81． 1

都不去，反映没有用 20 18． 9 18． 9 100． 0

合计 106 100． 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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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原因

频率
百分
比

有效
百分比

累积
百分比

有效选举都是形式 26 24． 5 24． 5 24． 5

谁当选都一样 6 5． 7 5． 7 30． 2

要照顾家里，没时间 6 5． 7 5． 7 35． 8

家里有掌柜的 32 30． 2 30． 2 66． 0

没有接到村委会通知 32 30． 2 30． 2 96． 2

其他 4 3． 8 3． 8 100． 0

合计 106 100． 0 100． 0

表 7 反应出女性不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原因除

了家里有“掌柜的”占到 30． 2% 之外，33． 2% 的女

性认为选举都是形式。一位女性说，“选举只是走

过场，谁当选早就内定好了，再说谁当选对我们来

说都一样”。其他 30． 2% 的女性没有接到村委会

的通知，村委会的行为剥夺了女性参加选举的权

利。另外 N 村的村支书在访谈中说:“最近几年村

里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因为村民召集不起来( 一

方面因为地理位置不便，另一方面由于利益分配

问题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村委会缺乏资金，所以

很多项目无法开展，所以这几年对村里没做过什

么实质性工作，村民意见较多。村里的前任支书

在外经商，没开过会，基本也没来过村里。”由此可

见，村委会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和村民利益需求间

的矛盾逐渐凸现，加之有些村委会成员自身素质

和认识水平有限，对村民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随着时间的积累，选民会把选举当作一件走程序

完任务的事情，把村委会干部当成为其自身谋利

益的小团体，最终造成女性在对村委会换届选举

抱着随便应付，敷衍了事的态度( 如表 8 所示) 。

表 8 参加选举投票时的态度

频率
百分

比

有效

百分比

累积

百分比

有效 认真 18 17． 0 25． 7 25． 7

比较认真 20 18． 9 28． 6 54． 3

随便应付 32 30． 2 45． 7 100． 0

合计 70 66． 0 100． 0

缺失 系统 36 34． 0

合计 106 100． 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看出当地的选举程序存在

一定问题，造成选民选举出来的干部不能代表大

多数人的利益。所以这种民主选举失去了内在的

动力和激励机制，选举完全成了一项要完成的政

治任务，只有依靠行政强制迫使人们去投票，这种

虚假的、形式主义的选举堵塞了女性选举的积极

性。所以从根本上说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的内在激

励机制主要是由利益决定，它不取决于妇女对政

治参与的理念和对民主的理解，只是单纯的为利

益而选举。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西海固地区 M 村和 N 村女性政

治参与现状的调查，分析了文化程度、传统观念及

利益机制等因素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得出该

地区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的结论。造

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受教育程度

与政治参与的态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

关性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的，不能单纯的用

文化水平的高低来判断女性政治参与的程度; 第

二，在伊斯兰教义和传统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女性

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缺少独立的发言权，从而

使女性对于政治参与在心理上缺乏信心，从外界

舆论上缺少支持; 第三，选举程序的不规范、村委

会成员自身素质等的影响，使得女性选民的利益

受到损害，因此女性对于政治参与持消极应付的

态度。

为提高民族地区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水平，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针对教育问题，可以从适龄女童和成年

女性两方面进行。首先对成年女性通过农民田间

学校的方式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一方面让女性开拓

眼界，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新鲜事物，另一方面

在农闲季节利用夜校或者协会培训使女性从思想

认识上消除自卑感和依赖性，同时也可以借助宗教

力量在女性进行礼拜的过程中进行文化再教育。

其次对于适龄女童，通过国家政策和地方法规等制

度手段严格限制女童的辍学率，从传统观念上要消

除女孩对家庭贡献少等狭隘的思想，给民族地区的

女孩提供一个平等的就学起点和环境。

第二，对于农村地区现存的传统文化，要循序

渐进，利用各种方法进行思想水平提升。首先要

把我国现行的政策法规落到实处，给女性政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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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供一定的舆论基础，同时针对现行的政策法

规等模糊的界定给予明确的说明，让地方机关在

执行的过程中自由发挥的可能性越小越有利于女

性权益的保障。其次要从多方面进行宣传，不能

单纯的只以宣传栏、条幅和标语等传统的媒介形

式进行，为了不把文化程度低的女性排除在权利

之外，应结合现代的多媒体手段进行宣传，比如村

里的喇叭广播、地方电视台的视频播放、妇联的全

面讲解等多种多样的方式，保障女性选民对自己

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位和认识。

第三，要保障农村地区女性的基本利益。“村

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化进程中，建立

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

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

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10］首先

从选举程序上要制定公平、公正、民主的选举程

序，让女性认为自己的选票产生了切实的作用，而

不是配合上级走过场; 其次对选举出来的村委会

干部进行思想素质教育，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提

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改变官僚主义作风，消除村

委会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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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Rural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Xihaigu Region

———Taking M and N for example

YUAN Jie，LI Shuang-kui
( College of Humanities，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symbols of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l-
though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relevant laws have introduced certain provisions to protec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of the women in China，yet from the latest documents and statistics we can
see that the status quo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living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is still not opti-
mistic，especially for women from ethnic group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
views of the women living in Xihaigu area，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evel，traditional concept and benefit mechanis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which influ-
enc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women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Key words: minority areas; rural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17袁 洁，等:西海固地区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现状实证研究


